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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里程碑 
 

中國人民銀行與香港金融管理局於 7 月 19 日簽訂了一項有關香港人民幣業務的

重要協議，是項協議將有助促進香港作為人民幣離岸中心的發展，並加速人民幣

的國際化。 

 

新措施下，香港人民幣存款可於銀行間往來轉賬，而企業將港元兌換為人民幣再

無上限，只要兌換所得的人民幣存放於本港。不過，目前對個人兌換的限制依然

不變 ( 附錄 )。 

 

最新的放寬措施標誌著本港人民幣業務發展的另一重要里程。自 2004 年中國人

民銀行容許本港發展人民幣業務後，本港人民幣業務無論在業務領域或業務量均

不斷擴張 (表 1)。 

 

 
 
 

 
中國內地對香港人民幣業務的最新開放措施將令香港擁有內地以外全球首個人民幣

外匯現貨市場以及人民幣銀行同業借貸市場。  
 
新措施下，香港人民幣存款可於銀行間往來轉賬，而企業將港元兌換為人民幣再無

上 限 ， 只 要 兌 換 所 得 的 人 民 幣 存 放 於 本 港 。 不 過 ， 目 前 對 個 人 兌 換 的 限 制 依 然 不

變。  
 
上述發展將加速香港發展成為人民幣離岸中心。  
 
中國內地亦同樣受惠，因為人民幣在境外增加流通將加速人民幣的國際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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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本港人民幣業務發展的歷程 

2004    本港銀行獲准試辦個人人民幣存款、兌換、匯款和信用卡業務 

 

2005  當局准許包括零售、飲食及運輸在內的 7 個行業開設人民幣存款戶口 

 

2006  當局准許本港居民開設人民幣支票戶口 

 

2007 內地金融機構獲准在港發行人民幣債券 

 

2009 香港與上海及廣東省 4 指定城市之間的跨境貿易獲准可以人民幣進行結算 

 

2010 人民幣跨境貿易結算擴展至內地 20 省市及海外其他國家及地區 

 

2 月:  

  只要涉及的人民幣不回流內地，本港銀行可自由運用其手上的人民幣資金 

  內地非金融機構獲准在港發行人民幣債券 

  

6 月:  

  人民幣跨境貿易結算擴展至內地 20 省市及海外其他國家及地區 

 

7 月:  

  香港人民幣存款可於銀行間往來轉賬，而企業將港元兌換為人民幣再無上限 

 

 
 
 
 
 
最 初 ， 香 港 銀 行 只 可 以 為 個 人 客 戶提 供 人 民 幣存 款 、 兌 換 、 匯 款 及 信 用 卡 等服

務。其後於 2005 年有關人民幣業務放寬至零售、飲食及運輸等七個指定行業的

企業客戶。在港人民幣業務無論在業務範疇或業務量方面均因而大幅增加。2007

年，內地有關當局允許內地金融機構在香港發行人民幣債券，在港人民幣業務範

疇得以進一步擴闊。目前，本港有 64 家銀行參與提供相關的人民幣業務，人民

幣存款總額約 850 億元人民幣(表 2)。在港發行的人民幣債券總額亦已達 380 億

元人民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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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然而，真正的突破是在 2009 年 7 月當中央政府宣佈內地的上海、深圳、廣州、

珠海及東莞與香港和澳門之間的跨境貿易，以及雲南和廣西與東盟之間的跨境貿

易，均可以人民幣結算。2010 年 6 月，人民幣跨境貿易結算更擴展至內地 20 省

市，並將所涉及的境外地域擴展到全球所有國家和地區。 

 
根據中國人民銀行所提供的數字，2010 年上半年人民幣跨境貿易結算總額達 706

億元人民幣。雖然這相對於中國內地的整體貿易而言仍是一個很小的數字，但近

月數據顯示以人民幣結算的貿易數額正不斷上升。同期經香港處理的人民幣跨境

貿易結算額為 530 億元人民幣。以近月趨勢估計，到今年底時經香港處理的人民

幣跨境貿易結算累計金額可能高達 1,000 億元人民幣(表 3)。 

 

 

表 3：人民幣跨境貿易結算金額 

人民幣

(億元)

2010 年上半年人民幣跨境貿易結算金額 706

經其他國家辦理 176

經香港辦理 530

7 至 12 月 (假設每月 100 億元人民幣) 600

2010 末累計金額 (恒生預測) 1130

資料來源：中國人民銀行、恒生銀行、報章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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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速香港發展成為人民幣離岸中心 
 

7 月 19 日公佈的新措施，容許香港人民幣存款可於銀行間往來轉賬，及撤銷企

業將港元兌換為人民幣的上限，將加速香港發展成為人民幣離岸中心，並對香港

金融業的發展帶來重要影響。 

 

首先，一系列以人民幣計價的金融產品將會在香港陸續推出，包括存款與貸款、

保險、股票、基金，以及金融衍生產品。然而，我們認為最重大的突破莫過於香

港會出現一個離岸人民幣銀行同業市場(表 4)。 

 

當香港的人民幣銀行同業市場開始運作，本港可能形成一個兩層的人民幣外匯現

貨市場及人民幣利率市場。受本港人民幣資金的供求因素，以及市場對人民幣匯

價的未來走勢的預期影響，香港的人民幣現貨價及人民幣利率可能與內地的人民

幣現貨價及利率不同，這將可為內地政府提供重要指標顯示人民幣在國際市場的

匯價走勢。 

 
 
表 4：本港人民幣銀行同業拆借市場 

人民幣外匯現貨市場  

o  銀行間將會開始進行人民幣外匯現貨交易  

o  香港將會形成一個兩層的人民幣外匯現貨市場 

  受本港人民幣資金的供求因素影響，香港的人民幣現貨價可能與內地

的人民幣現貨價不同 

 

人民幣銀行同業拆借市場 

o  銀行間可拆借人民幣資金 

o  香港將會形成一個兩層的人民幣拆借市場 

  香港的人民幣拆息可能與內地的人民幣拆息有所分別 

 

一個人民幣銀行同業可交收外匯期貨市場 (Del iverable  Forwards)  將逐步建立 

 

人民幣資本市場也會隨著時間而增長 

 

 
 
相信在港的人民幣外匯交易亦會較為波動，這將可令內地政府在人民幣未完全自

由兌換，及內地金融市場未全面開放前吸取經驗。 

 

人民幣逐步成為國際貨幣，將為本港金融業帶來巨大商機，情況類似 50 年代歐

洲美元 (eurodol la r )  為倫敦帶來的機遇。 香港將會成為離岸人民幣流通最廣、

人民幣產品最多元化的地區。增加人民幣在境外的流通，以作為貿易及金融產品

的計價及結算單位、以及作為投資工具，將有助人民幣走向世界，最終成為國際

儲備貨幣。這過程亦將加強香港作為國際金融中心的長遠競爭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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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本港銀行人民幣業務 

目前可發展的領域  新獲准發展的領域 

個人人民幣業務： 

  接受個人及指定機構人民幣存款 

  人民幣兌換、匯款和信用卡業務 

  人民幣債券的銷售及交易 

  可以人民幣支票支付在廣東省的消費

開支 

  人民幣保險業務 

 
附註：  

  人民幣兌換上限：個人每日可兌換兩萬元人
民幣 

  人民幣匯款上限：個人每日可匯款八萬元人
民幣到內地 

  以人民幣支票支付在廣東省的消費開支上
限：個人每日八萬元人民幣 

 

•  本港人民幣存款可於銀行間往來

轉賬 

•  其他限制維持不變 

機構人民幣業務： 

 

限於指定的商業客戶 (只限零售、飲食、

酒店、運輸、通訊、醫療及教育機構) 

 

  接受指定商業客戶的人民幣存款 (機構

可將本身持有的人民幣兌換成港幣，但不能
將港幣兌換成人民幣)  

 

經營外貿的企業 

 

  接受經營外貿的企業以人民幣存款 

  可為經營外貿的企業兌換人民幣以作

跨境貿易結算用途 

  可為經營外貿的企業辦理人民幣匯款

用以跨境貿易結算 

  可為經營外貿的企業提供人民幣融資

服務用以跨境貿易結算 

  參與人民幣業務的銀行可運用其手上

的人民幣資金投資於本港發行的人民

幣債券 

  人民幣支票及信用卡業務 

  人民幣債券的銷售及交易 

 

•  本港人民幣存款可於銀行間往來

轉賬 

•  企業將港元兌換為人民幣再無限

制，但兌換所得的人民幣必須存

放於本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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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責聲明 

 

本檔由恒生銀行有限公司（「恒生」）提供，內含之資料，乃從相信屬可靠之來源搜集，而當中之意見僅 

供參考之用，意見內容不一定代表「恒生」之見解。撰寫本檔之分析員證明於本檔內所發表之意見，乃準 

確反映分析員就有關金融工具或投資項目之個人意見，而有關分析員過去、現在或未來之報酬，並無任何 

部份直接或間接與本文件內之特定建議或意見有關。本文件的內容並非(亦不可作為)買賣外匯、證劵、金 

融工具或其他投資之要約或邀約。本檔的任何部份均嚴禁以任何方式再分發。 

本檔所載之資料或只屬指示性，並且未經獨立核對。「恒生」對當中所載之任何資料、推測或意見，或作 

出任何此等推測或意見之基礎的公正性、準確性、完整性或正確性並無作任何明示或默示的擔保、申述、 

保證或承諾，亦不會就使用或依賴本檔所載之任何資料、推測或意見承擔責任或法律責任。投資者須對本 

文件所載資料及意見的相關性、準確性及充足性自行作出評估，並就此評估進行認為需要或合適的獨立調 

查。所有此等資料、推測及意見均可予以修改而毋須事前通知。 

「恒生」及其聯繫公司可以其名義買賣，可能有包銷或有持倉於所有或任何於本檔中提及的證券或投資項 

目。「恒生」及其聯繫公司可能就其於本檔所提及的所有或任何證券或投資項目的交易收取經紀傭金或費 

用。 

 

本檔所提及之投資項目未必適合所有投資者。投資者必須根據其各自的投資目的、財務狀況及獨特需要作 

出投資決定，並在有需要時諮詢獨立投資顧問。本檔並不擬提供專業意見，因此不應賴以作為此方面之用 

途。 

 

本文件並無考慮任何收件人的特定投資目標、財務狀況或特定需要。投資涉及風險，投資者需注意投資項 

目之價值可升亦可跌，而過往之表現亦不一定反映未來之表現。本檔並不擬指出本檔內提及之證券或投資 

項目可能涉及的所有風險。 

 

 
 
 
 
 
 
 
 
 


